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西报道）邓容芳，原广西防城港市

港务局职工，二零二零年七月上

旬，在广西南宁市，被警察绑架，

当时被劫回防城港市，非法拘留五

天。二零二一年得知，邓容芳被秘

密非法判七年半。她被迫害的细节

不详。 

邓容芳，女，今年六十三岁，

原广西防城港市港务局机电处工程

师。她曾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患有乙型肝炎、乳腺增生、咽喉

炎、胃炎等，特别是乙型肝炎经常

要住院，但不见好转，心情很不

好，脾气越来越不好，好发脾气。 

幸运的是，一九九八年一月，

邓容芳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刚

开始看《转法轮》，身体就好了，

炼功不久，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

轻，从此，她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

义在于返本归真，使邓容芳变得更

善良、宽容、真诚，思想得到了升

华，家庭和睦。在单位里，无论什

么工作都乐意去干，受到领导的表

扬。 

一九九九年十月，邓容芳到北

京上访，被防城港市公安局绑架到

防城港市看守所三个月，后绑架到

广西女子劳教所判劳教一年，同时

被防城港务局无理开除公职。 

二零零一年九月，邓容芳被防

城港市非法组织六一零绑架到防城

港市洗脑班，因拒绝“转化”放弃

信仰，被送到市看守所，后非法送

广西女子劳教所判三年劳教。 

在劳教所，以不服从狱警为

由，邓容芳被延期九个月。到期

了，劳教所不通知她家属，而邓容

芳被防城港市六一零直接绑架到防

城港港务局宾馆办洗脑班，迫害三

个多月。 

二零零七年十月，南宁市公安

局又以邓容芳印制法轮功真相资料

为由，将她绑架到南宁市第二看守

所，从看守所里，她又被绑架到南

宁市洗脑班。因邓容芳不放弃信

仰，被送广西女子劳教所，非法劳

教一年半。到期不通知家属，被防

城港市六一零绑架到广西合浦法制

洗脑班，迫害三个多月。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防城港市

公安局、六一零，又把邓容芳绑架

到宾馆（洗脑班），迫害八天后，

又以莫须有的“利用邪教破坏国家

法律实施”的罪名直接把邓容芳从

洗脑班绑架到广西女子劳教所，再

非法劳教两年。 

这次劳教所只有邓容芳一人是

炼法轮功的，他们叫来一帮邪悟者

办洗脑班，威胁说，不“转化”直

接送监狱。因劳教制度废除，邓容

芳在劳教所一年，防城港市公安局

和六一零直接把她绑架到广西北海

市“法制”洗脑班迫害。 

在劳教所、洗脑班非法关押

中，邓容芳遭受多种迫害： 

1、不准睡觉 

在洗脑班里，恶人为了达到

“转化”法轮功学员的目的，有一

种邪恶的迫害手段：不“转化”就

不让睡觉，有时一、两个月不让法

轮功学员睡觉。 

二零一一年，邓容芳被非法关

押在广西女子劳教所时，有八个包

夹轮流二十四小时监控限制人身自

由，不准闭眼睛，用透明胶把邓容

芳的眼睛撑开，抹风油精和清凉

油，使眼睛流泪不止、红肿。有时

让邓容芳躺在床上，也是几分钟扯

你一下，让她睁开眼（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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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

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

动作舒缓的功法。 

教人向善 法轮大法要求修

炼者按“真、善、忍”标准提升

道德水准。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

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使人健康 1998 年，北京、

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

家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结果显

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8%。 

福益社会 1998 年下半年，

乔石与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

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

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

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

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

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

奖、支持议案和信函 5400 多

项。《转法轮》已有 40 多种文

字版本，并可在法轮大法网站

（falundafa.org)免费下载。◇ 

▲1992 年和 1993 年的北京东方
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被誉为
“明星功派”，获得“边缘科学
进步奖”，李洪志先生荣获“受
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年二月生，广西贵港人，中共恶党

党员，一九八七年九月参加工作，

在职研究生学历。 二零零五年一

月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任广西贵港市

港北区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

记；二零一一年八月至二零二零一

月，任广西贵港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市法学会会长；二零二零一

月至二零二一年十月，任广西贵港

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 、 党 组 书

记 ， 市 委 常

委、政法委书

记，市法学会

会长、党组书

记。◇ 

所非法关押。在遭受绑架迫害期

间，张洁不配合恶警，零口供。关

押第七天时，张洁在拘留所内突然

晕倒，造成颅骨骨折，被送往医院

急救，让家属签字，释放。 

张洁，于二零一三年开始修炼

法轮大法。此次绑架，贵港市政法

委书记李永恒负主要责任。在张洁

出医院后，市国保大队、政法委不

断到家中和工作单位骚扰。 

在过去的二十二年中，中共政

法委直接操控对法轮功的迫害，其

罪恶已罪不可赦。政法委书记因参

与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频频遭恶报

的越来越多。政法系统“倒查二十

年”，政法委、“610”头目集中

落马。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总计有七万

余个警察被审查，都直接或间接参

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表面上这些

人被抓是因为腐败，实质是因迫害

法轮功，“善恶有报”的天理在应

验。而且人间的报应只是为了警醒

世人，地狱的报应那才是偿还恶业

的过程，还会殃及子子孙孙。 

李水恒个人信息： 

李水恒，男，汉族，一九六二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西报道）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

日，据大陆广西消息，广西壮族自

治区贵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政法

委书记）李水恒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在接受广西壮族自治区

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李水恒任职贵港市政法委书记

十多年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周

永康迫害法轮功，他是贵港市法轮

功学员被迫害的主要责任人，现在

被调查是迫害好人遭了恶报。 

李永恒任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兼）期间，

发生多起对贵港市法轮功学员的绑

架抄家非法关押的罪行，例如，二

零零五年一月十四日法轮功学员谢

惠平、覃依杏母女等十多人被绑

架，并被抄家拿走许多大法书籍、

资料。 

李永恒任广西贵港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期间，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十二日，广西贵港市港北区法轮

功学员张洁，在小区发放真相资料

的过程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恶意

举报，被贵港市港北区公安分局港

北派出所绑架，后被转至当地拘留

（接上页）睛，不让她睡觉，一个

晚上都是如此。只要不“转化”，

就不让睡觉。 

2、不准上厕所、洗澡和洗漱 

二零一一年冬，邓容芳被非法

关押在广西女子劳教所，不准上厕

所，不准尿在地上。恶人把两裤脚

用绳绑上，再让法轮功学员穿上大

号的水鞋，尿在地上，就用法轮功

学员的衣服去擦，不准换衣服，所

以，邓容芳的两个脚被尿泡得溃

烂、出血。 

在冬天，用一个大的塑料缸装

满冷水，让邓容芳全身泡在冷水

中，两个包夹用手把邓容芳的头按

在水里，让邓容芳沧水才放手。等

一会，又再把她的头按到水里……

警察就在一边看着，还说以后天天

这样对待你。 

3、罚站、罚坐（小板凳）、

罚蹲 

在广西女子劳教所里，长期一

天二十四小时罚站、坐、蹲 ，就

是保持一种姿势，不准动，动了，

包夹或骂或打或用针扎出血，而且

这些包夹知道如何打人看不出外

伤，而让法轮功学员痛得说不了

话。邓容芳由于长期受罚，双脚红

肿，行走困难，血压很低，高压只

有 40。 

4、殴打、侮辱、打耳光 

在洗脑班和劳教所办的洗脑

班，所谓的帮教人员和警察几个人

围着邓容芳，有的拉扯，有的用书

或棍（特制的）打，有的打耳光，

打到手累了才停住，强迫邓容芳接

受他们的那一套，强词夺理，不容

分辩，如不接受，就反复这样折

磨，每天十几个小时。 

5、强迫吃药和体检 

在洗脑班和劳教所里，警察经

常把不明药物偷偷放进饭菜里给法

轮功学员吃；二零一二年，在广西

女子劳教所，一方面是残酷迫害，

另一方面是经常做心电图检查和抽

血化验，而且抽的量比医院抽的要

多许多。 

此次邓容芳被秘密非法判刑七

年半，家人和朋友一直不知详情，

希望了解情况的广西法轮功学员和

善良世人提供更详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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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

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
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
焚的。然而中共在迫害伊始就
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
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
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
的词汇都设成敏感词，就是害
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 


